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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 有關在長江地區的 (1)填河疏浚服務

及 (2)疏浚相關工程業務合約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1. 江蘇興宇與客戶甲訂立疏浚合約。根據疏浚合約，江蘇興宇已同意就於中國長江地

區之澄通河段至褔山塘段之邊灘綜合整治工程提供填河疏浚服務。疏浚合約項下的

工程估計收益約為人民幣 62,000,000元（相當於約79,000,000港元）。本集團將收取的最

終合約總額會根據疏浚合約項下所交付並經客戶甲接受的工程量及其他參量而定；
及

2. 江蘇興宇與客戶乙就於中國長江地區澄通河段之若干疏浚相關工程業務提供服務訂

立工程合約。估計有關工程合約總額約為人民幣 34,000,000元（相當於約 44,000,000港
元）。本集團將收取的最終合約總額將根據工程合約項下所交付並經客戶乙接受的工

程量及其他參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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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

年一月二十二日，江蘇興宇港建有限公司（「江蘇興宇」）（被視作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其一

般業務過程中 (1)與一間國有企業（「客戶甲」）訂立填河疏浚合約（「疏浚合約」）及 (2)與另一間

國有企業（「客戶乙」）訂立疏浚相關工程合約（「工程合約」）。

(1) 有關填河疏浚服務的疏浚合約

根據疏浚合約，江蘇興宇已同意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長江地區之澄通河段至

褔山塘段之邊灘綜合整治工程提供填河疏浚服務。該工程預期持續約 158日，自二零一

四年三月開始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結束。

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深悉及深信，客戶甲為一間國有企業，乃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關連的第三方。

疏浚合約項下的工程估計收益約為人民幣62,000,000元（相當於約79,000,000港元）。本集

團將收取的最終合約總額將根據疏浚合約項下所交付並經客戶甲接受的工程量及其他

參量而定。該疏浚合約的合約金額將根據工程進度以及審計及檢查滿意度而分期支

付，而餘款將於該疏浚合約訂明的保證期屆滿時支付。

該疏浚合約亦載有其他在填河疏浚工程合約中一般會作出的常見聲明及承諾。

(2) 有關疏浚相關工程業務的工程合約

根據工程合約，江蘇興宇已同意就於中國長江地區澄通河段之水道提供疏浚相關工程

服務。該工程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底開始至二零一四年七月前完成。

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深悉及深信，客戶乙為一間國有企業，乃獨立

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且與彼等概無

關連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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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約項下的工程估計收益約為人民幣34,000,000元（相當於約44,000,000港元）。本集

團將收取的最終合約總額將根據工程合約項下所交付並經客戶乙接受的工程量及其他

參量而定。該工程合約的合約金額將根據工程進度以及審計及檢查滿意度而分期支

付，而餘款將於該工程合約訂明的保證期屆滿時支付。

該工程合約亦載有其他在疏浚相關工程合約中一般會作出的常見聲明及承諾。

承董事會命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劉開進

香港，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時，董事會成員包括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開進先生；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非執

行董事兼聯席主席劉龍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還學東先生、陳銘燊先生及徐恒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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